关于工程硕士城市规划方向学费收取标准的通知
2007[硕-03]
根据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最新精神，自2007年起，工程硕士城市规划方向的学费收取进行如下的规定：

1、2007年以前获得入学资格的工程硕士，按照原来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

2、2007年以后（包括2007年当年）获得入学资格的工程硕士，按照新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

3、2007年以前跟读、但未获得入学资格的跟读生，自2007年起，按照新的收费标准交跟读费。毕业时按照具体入学时间核定总体学费。
4、工程硕士城市规划方向新的收费标准详见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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